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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《高青县对购买新建住宅给予阶段性
购房补贴的实施细则》的通知

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房地产市场调控决策

部署和省市党委、政府工作要求，坚持“房子是用来住的、不是

用来炒的”定位，实现“稳地价、稳房价、稳预期”目标，根据市

财政局、市水务局、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《关于对购买新建住宅

给予阶段性购房补贴的通知》要求，对购买新建商品住宅的家庭，

给予所缴纳契税总额 50%的购房补贴。为进一步做好贯彻落实，

特制定以下实施细则。

高青县财政局 高青县税务局

高青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
2022 年 6 月 29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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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青县对购买新建住宅给予阶段性
购房补贴的实施细则

一、购房补贴执行时间

2022年 6月 1日至2023年 5月31日(以合同网签时间为准)

期间购买新建商品住宅，且在 2024 年 12 月 31 日前缴清契税。

二、购房补贴标准

给予所缴纳契税总额 50%的购房补贴(四舍五入到元，不保

留小数)。

同一家庭只能享受一次阶段性购房补贴，不重复享受。同一

购房人在 2022 年 6 月 1 日前已完成网签合同备案的，2022 年 6

月 1 日后通过撤销合同再重新网签备案的(包括同一家庭内其他

人员换名购买)，不享受阶段性购房补贴政策。

三、购房补贴资金发放程序和支付方式

（一）申请程序

符合给予购房补贴的购房家庭，在取得契税缴纳凭证或不动

产权证书后 3 个月内，自行向房屋开发建设单位（即开发企业）

申报，填报《高青县关于购买新建住宅给予阶段性补贴申请表》，

由房屋开发建设单位收集后，原则上以月为单位统一报县财政局、

税务局、县住房城乡建设局审核，由县财政局按月度将购房补贴

资金拨付至县住房城乡建设局，由县住房城乡建设局统一发放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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购房家庭，逾期不申请视为自动放弃。

（二）提供的材料

1、购房补贴申请表；

2、购房者有效身份证件、户口本；

3、商品房预售合同；

3、契税缴纳凭证原件和复印件；

4、购房者银行账户；

鼓励房地产开发企业自愿参与对符合阶段性购房补贴的家

庭实施购房优惠，并在销售现场明示和告知购房者。

附件：高青县关于购买新建住宅给予阶段性购房补贴申请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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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高青县关于购买新建住宅给予阶段性购房补贴申请表

编号：（ ）年第（ ）号

申请人家庭情况 性别 身份证号 联系电话

房屋所有权人

共有人

共有人

房屋坐落

合同备案编号 价格

契税缴纳日期 金额

不动产登记证书取

得日期
编号

申请人

声明

本表所填内容真实完整，如有不实，愿承担一

切法律责任。

申请人（签字并按手印）：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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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青县税务局

审核意见

高青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
审核意见

（单位盖章）

年 月 日

（单位盖章）

年 月 日

高青县财政局意见

经审核，申请人购房时间符合《关于对购买新建住

宅给予阶段性购房补贴的通知》（高财综[2022]

号）文件要求。

经办人： 负责人：

（单位盖章） 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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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公开类型：主动公开

高青县财政局办公室 2022 年 6 月 29 日印发


